工程质量验收制度 

各施工队组必须严格按照生产技术部下达的开工、复工、停工通知单及工程联系通知单进行施工否则对队长罚款400元技术员罚款200元。 

二、各施工队组必须严格按照设计图和规程、措施施工不得擅自改变施工方案、支护形式或其它参数。否则对队长罚款400元对技术员罚款200元。 

三、队长、技术员要经常深入施工现场,及时掌握施工情况若遇地质构造等异常变化必须及时向生产科及地质测量部汇报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否则对队长、技术员每人罚款200元。 

四、生产技术部技术人员到施工现场开展探煤、检查工程质量等工作施工单位必须主动配合不积极配合的对队长、跟班队长每人罚款200元。 

五、测量引线时施工队技术员或当班验收员、组长、跟班队长接到测量人员通知后必须及时到现场参与放线测量人员要将中、腰线点向施工队现场交接清楚及时以书面形式下发技术交底单。因交接不清造成工程失误的对相关责任人施工队的技术员、当班验收员、组长、跟班队长和测量人员罚款50元。

六、凡发现施工区队不按中、腰线施工造成巷道中、腰线误差超限者对队长、跟班队长每人罚款300元、对验收员、技术员每人罚款200元。

七、若发现中、腰线点照不进去不及时汇报而继续使用造成巷道走偏的对队长、跟班队长各罚款200元/m区队技术员、 班组长、验收员各罚款100元/m。 

八、对于定向施工、贯通的巷道要严格按照测量组下发的施工通知单要求坡度施工不按要求施工对队长、跟班队长各罚款300元对技术员罚款200元。 

九、验收员要严格按照《措施》或《作业规程》和《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及考核评级办法》对每个圆班所施工巷道进行验收并如实填写记录发现弄虚作假对相关验收员罚款200元。 

十、下井检查时要检查支护材料的材质是否合格支护材料规格是否与作业规程规定相符。凡因供应部门供应材料不合格施工单位不汇报而使用的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对施工队组罚款2000元。 

十一、顶锚杆要用锚杆钻机紧固帮锚杆要用风动搬手紧固锚索用风动油泵或电动油泵预紧严禁用手动泵预紧不按规定执行的对跟班队长、班组长、验收员各罚款100元。 

十二、队组施工时要严格按照作业规程执行严禁混用锚杆、锚索严禁随意截短锚杆或钢绞线不按规定执行的对施工队队长罚款500元对跟班队长、班组长、验收员各罚款200元。

 十三、施工队组必须配备必要的检测仪器和设备包括锚杆拉力计、扭矩搬手、电动泵或风动泵、千斤顶等且检测工具必须齐全完好压力表经校验缺少一项对施工队队长罚款300元对跟班队长、班组长、验收员各罚款100元。

十四、队组技术员要按规定进行锚杆拉拔力、扭力矩、锚索拉力试验每少一次罚技术员50元。 

十五、锚杆锚固力检查应遵守下列规定每300根锚杆必须抽样一组设计变更或材料变更时应另作一组每组锚杆不得少于3根。施工队组进行检查保存好检查记录。不按规定执行的对跟班队长、班组长、验收员各罚款100元。

二合格条件 

1、同一批试验锚杆的锚固力的平均值不得小于设计值。 

2、同一批试验锚杆的锚固力的最小值不得小于设计值的90%。 

3、顶锚杆使用锚杆钻机紧固帮锚杆使用气扳机或力矩搬手紧固。 

4、同一批抽查锚杆的扭力矩不符合设计值的不得超过15%。 

5、同一批抽查锚杆扭力矩的最低值不得低于设计值的85%。 

三锚杆锚固力不符合要求时必须补打锚杆锚杆扭力矩不符合设计要求时必须全部重新紧固一次。每一根不合格对跟班队长、班组长、验收员各罚款50元。 

四锚杆间排距要按设计安装及外露长度不得大于设计规定每一处不合格罚区队100元当班跟班队长、班组长、验收员各罚款50元。限期不整改者每一处不合格加倍处罚。发现锚杆人为截短使用等弄虚作假者每根罚队长200元当班跟班队长、班组长、验收员各罚款300元隐藏掩埋锚杆的每发现一根罚区队100元对隐藏掩埋锚杆的相关责任人每根罚200元。 

五锚杆数量不得少于设计值顶锚每少一根罚300元、帮锚每少一根罚200元。
十六、锚索质量验收遵守下列规定 

一对锚索预紧力进行抽查每100根至少抽查5根有不合格的必须重新抽查5根合格率达不到90%时或有一根低于设计值80%时全部重新预紧。  

二间排距全部进行检查超过允许误差时重新补打锚索。

三锚索合格的条件 

1、锚索各组件的材质和规格符合设计要求。 

2、锚固力大于设计承载力锚索预紧力不小于设计值。再次张拉达到设计值锚具夹片移动距离超过1mm为不合格。 

3、托梁安设位置、方向符合设计要求紧贴岩面。

4、锚索间距误差正常情况下不超过设计值的±200mm孔深误差不超过设计值的±100mm与围岩的角度不超过设计值的±3度。 

5、正常情况下钢绞线外露长度不小于150mm不大于200mm。 

6、钢绞线外露部分有符合规定的特征标记。 

四对不符合要求的要全部补打每一根不合格对跟班队长、班组长、验收员各罚款50元。 

十七、锚杆托板应紧贴岩面螺帽必须上紧上牢外露长度符合要求所有构件齐全否则检查发现每不合格一根罚款100元。

十八、检查时如发现锚杆少用锚固剂少用一卷罚当班跟班队长、验收员、班组长各300元不用锚固剂每根罚队长1000元当班跟班队长、班组长、验收员各罚款500元。 

十九、巷道挂网要严格按设计标准搭接搭接宽度不小于100mm和连接。网必须伸展、不得松弛。挂网不得露煤面或岩面。否则一经发现每片罚100元网与网连接不牢靠不结实绑扎间距按300mm计算每少一个绑扎点或一个绑扎点不合格罚50元。挂网有空隙露煤面或岩面超过0.2m2每处罚50元。

二十、巷道的净断面尺寸必须符合设计要求超、欠挖超过施工质量标准规定的每不合格1m对相关施工区队罚款200元净断面 10m2以内、300元净断面10m2以上。并限期整改合格否则不予验收并加倍处罚。

二十一、施工图板必须齐全内容清晰、正确悬挂整齐、位置恰当便于观看否则每次罚队长100元、技术员200元。 

二十二、当月验收时巷道顶、帮出现的铁丝头、钢丝绳头、废旧管缝锚杆等杂物必须清理干净否则每发现一处对队长罚款50元。

二十三、巷道不得有淤泥和积水淤泥、积水长度超过5米深度超过100mm每超过1米罚款30元。 

二十四、风水管路吊挂三通阀门、压风自救、供水施救系统安设机电设备的配套符合有关规定有一处不合格、处罚队长200元、机电队长100元。  

